第十六屆議長盃
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邀請賽
比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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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桃園縣議會、桃園縣多元教育發展協會

指導單位：桃園縣政府、平鎮市公所、中華民國珠心算教師聯誼會、

中華民國社會教育事業聯合會、台灣省補習教育協會、台灣省商業會

協辦單位：復旦國小、中壢市攝影協會、文化國際同濟會、南桃園有線電視台、桃園縣陽光幼教協會、桃園縣學前教育協褔會
比賽日期：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星期日)

比賽地點：復旦國小（平鎮市廣平街1號）

參賽組別：(心算比賽 (數學比賽

【第十六屆議長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邀請賽】比賽辦法

一、主　　旨：為弘揚國粹，提倡珠心算教育，並由珠心算技能結合數學課程，激發學習潛能，

提昇學童數學計算能力，培育國家基礎科學人才，躍昇國際領域為宗旨。
二、主辦單位：桃園縣議會、桃園縣多元教育發展協會。

三、指導單位：桃園縣政府、平鎮市公所、中華民國珠心算教師聯誼會、中華民國社會教育事業聯合會、

台灣省補習教育協會、台灣省商業會。

四、協辦單位：復旦國小、桃園縣攝影藝術協會、文化國際同濟會、南桃園有線電視台、

桃園縣陽光幼教協會、桃園縣關懷兒童教育協會。

五、大會榮譽主席：曾忠義(桃園縣議會議長)

六、大會榮譽會長：朱立倫(桃園縣縣長)
七、大會榮譽顧問：陳萬得(平鎮市長)

八、大會會長：施美鈴

九、總 幹 事：鄭國鈞

十、秘 書 長：王傳慧

十一、副總幹事：葉寶傳、彭永楠、加蓬英、王傳慧、張鴻圖、戴誌亮、曾盛旺、何幸蒔、李金連

張秀微、李筱玟、易素華、劉金春、邱鈺溱、孫景慈、李一星、呂美惠、溫密玲

張勝棠、吳玉玲、梁慧如、葉新源、吳鳳英。

十二、顧　　問：朱立委鳳芝、吳立委志揚、孫立委大千、楊立委麗環、李立委鎮楠、張立委昌財、

郭立委榮宗、彭立委添富、舒議員翠玲、謝議員彰文、黃議員琬如、羅議員文欽、

劉議員邦鉉、莊議員玉輝、徐議員景文、吳議員宗憲、黃議員仁抒、楊代表先宜、   

王校長亞賢、黃主任政朝。

十三、比賽日期：中華民國96年4月22日(星期日)。
十四、比賽地點：復旦國小（桃園縣平鎮市廣平街1號）。

十五、參加資格：全國及海内外各幼稚園、國小、皆可參加。

十六、報考項目：心算、數學。
十七、參賽方式：心算、數學分別報名，分別比賽；可以單獨報名一項參賽，亦可同時報名二項比賽。

(心算組別：幼A組、幼童組、神童組、一年級組、二年級組、三年級組、四年級組

五年級組、六年級組。

(數學組別：幼童組、一年級組、二年級組、三年級組、四年級組、五年級組、

六年級組。

十八、比賽規則：(心算比賽：依據全國珠算心算比賽辦法執行。

(數學比賽：賽程中不得使用電子計算機、算盤或任何計算器，一律使用試題卷作答。

十九、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民國96年3月22日（星期四）截止，外鄉鎮可採通信報名，報名時請詳填名字、年級、出生年月日以及報名單位，逾期恕不受理（以郵戳為憑）。

· 凡報名未達5人以上，不列入團體參賽單位。請填寫報名人數統計表(如附件)及三聯式報名單。(報名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報名組別以入學基準日(九月一日)為主。 

· 報名組別可以晉級考試，不可降級考試。
  二十、報名費用：心算比賽報名每人報名費550元；數學比賽報名每人報名費550元，             

請以郵局匯票掛號寄至    施美鈴老師收   桃園縣平鎮市廣平街66號              

電話:(03)4914377  傳真:(03)4912397  網 站: http://sjy.any-web.com.tw/     E-mail:sandy598@ms24.hinet.net      
二十一、比賽項目及程度分組表：

（1） 心算組比賽之範圍

	組 別
	心 算 第 一 場 / 程 度
	命題   教材
	心 算 第 二 場 / 程 度
	命題 教材

	幼A組
	一位三目加減心算，60題，(二分鐘)
	005
	一位三目加減心算，60題，(一分鐘)
	005

	幼童組
	十一級加心算，60題，(二分鐘)
	311A
	十一級加減心算，60題，(一分鐘)
	311B

	神童組
	十級加心算，60題，(二分鐘)
	310A
	十級加減心算，60題，(一分鐘)
	310B

	一年級組
	十級加減心算，30題，(二分鐘)
	310B
	九級加減心算，40題，(一分鐘)
	309B


	二年級組
	八級加減心算，30題，(二分鐘)
	308B
	七級加減心算，40題，(一分鐘)
	307B

	三年級組
	七級加減心算，30題，(二分鐘)
	307B
	六級加減心算，40題，(一分鐘)
	306B

	四年級組
	六級加減心算，30題，(二分鐘)
	306B
	五級加減心算，40題，(一分鐘)
	305

	五年級組
	(3×1)、(4÷1)，各10題，四級加減心算，10題，(二分鐘)
	304
	(3×1)、(4÷1)，各10題，三級加減心算，  10題, (一分鐘)
	303

	六年級組
	(3×1)、(4÷1)，各10題，四級加減心算，10題，(二分鐘)
	304
	(3×1)、(4÷1)，各10題，三級加減心算，10題，(一分鐘)
	303


（2） 數學組比賽之範圍
	組別
	數 學 / 程 度
	範圍
	命題參考練習本

	幼童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MA002、LA003

	國小一年級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A104

	國小二年級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A204

	國小三年級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A303

	國小四年級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A403

	國小五年級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A503

	國小六年級組
	選擇題(共計40題)，(15分鐘)
	上學期至下學期第一次月考
	A603


備註：本次數學比賽命題老師，皆由現任國小教師命題，且未派學生參加本次盛會，以示公平、公正。

 二十二、成績評定:

1.敬請踴躍鼓勵選手參賽，以肯定小朋友之學習成果。

2.名次評定：以總分較高者為先，如相同時，以年齡較低者為優先。

3.各組別數學比賽15分鐘內作答完之學生可先交卷，監考老師於試卷上註明交卷順序，如成績相同，則以先交卷者為先，否則以出生年月日後者為先，如無法判定時由學生抽籤決定之。
二十三、獎勵辦法：      

1.個 人 獎：

	名　次
	錄取名額
	獎　　　　項
	備          註

	第１名
	  5 ％
	獎盃乙座，獎狀乙紙
	· 上列獎勵名額，以參加人數按80％（一、二、三、四名）限額獎勵，第一名之選手，頒發議長獎狀，比賽後再行補寄獎狀。

※本次比賽為教室型比賽，請憑選手證於教室領取獎盃。

	第２名
	 20 ％
	獎盃乙座
	

	第３名
	 25 ％
	獎盃乙座
	

	第４名
	 40 ％
	獎盃乙座
	


2.團 體 獎：

	1. 以報名人數統計，取前5名為績優單位，並頒發特大號【團體總冠軍】加框型金質獎盃乙座。

	2. 凡報名單位，參賽選手達30人以上者之指導老師或單位(可累計)，

由大會頒發【傑出教練】或【成績輝煌】獎杯乙座，以資表揚。




二十四、注意事項：

1.大會【賽前會議】訂於96年4月14日(星期六)下午2:00在本會會址:平鎮市廣平街66號。
召開舉行，並於當日發選手證，未能參與會議者，請派代表參加，未參加會議者，為避免郵寄遺失，請親自到本會領取敬請配合！(比賽當天不予領取參加證)，！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選手證請各教練於比賽前親自發下給各位選手留存，以利賽前尋找座位)。
2.選手證於考試前五天，寄發各領隊。

3.參加者須憑參加證進入會場，並按照座位號碼分別就座，然後將參加證及身份證明（使用

在學證明書或健保卡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放在桌面右上角，俾受查對。

4.比賽開始前，必須將算盤置於桌面左邊（縱形）。

5.各項比賽（開始）及（停止）均以比賽主持人口令為準。

6.分發試題後，在比賽開始前，不得翻閱試題，及雙手應放在膝上。

7.停止口令發出後，應即停止計算，翻轉試題，放下鉛筆，雙手放在膝上。

8.參加者，不得在進行比賽中擅離座位，以免影響他人情緒。

9.非工作人員，不得擅自進入教室，以免影響閱卷作業。
10.公佈成績後20分鐘內，受理複查，限由教練或代理人提出申請,並繳交保證金每項200元，

若大會評分錯誤，保證金當場退回。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須補充事項時，於比賽大會中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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